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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效采用 ＩＳＯ１１１１１：１９９５《纺织机械安全要求》。
由于我国尚未有纺织机械安全方面的标准，为了尽快与国际接轨以适应国内外贸易、技术与经济交

流以及采用国际标准飞跃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加强我国纺织行业在安全方面的意识和规范，特制定
本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 Ａ、附录 Ｂ和附录 Ｃ都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 Ｄ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原中国纺织总会技术装备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纺织机械与附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总会纺织机电研究所负责起草，郑州纺织机械厂、沈阳纺织机械厂、经纬纺机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纺织机械研究所、苏州纺织机械厂、上海印染机械厂参加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鸿康、亓国宏、张志华、徐景禄、施尧训、郭文祺、严维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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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ＩＳＯ（国际标准化组织）是各国家标准化组织（ＩＳＯ成员组织）世界范围的联合体。国际标准的制定
工作通常是由 ＩＳＯ技术委员会完成的。每个成员组织只要对某一专业感兴趣，都有权成为为该专业而
设置的技术委员会的代表。与 ＩＳＯ有联系的政府性的和非政府性的国际组织也可以参加其工作。在电
气标准化的各方面，ＩＳＯ和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是紧密协作的。
由技术委员会通过的国际标准草案均发送给各成员团体投票，一项国际标准正式出版需经至少

７５％成员团体的投票赞成。
国际标准 ＩＳＯ１１１１１由纺织机械与附件技术委员会 ＩＳＯ燉ＴＣ７２制定。
附录 Ａ、Ｂ和 Ｃ作为此标准补充件。
附录 Ｄ仅为参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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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实施

 引言

本标准阐述了纺织机械会发生的危险，纺织机械量大面广，分别制定个别的标准是不实际的。
第 ５章汇总了纺织机械频繁出现的安全要求和安全措施，可以在以后提到的章节中应用。
第 ６章阐述了特殊零部件（如罗拉）的主要危险及其安全要求和安全措施。
第 ７至第 １２章阐述了各类纺织机械的主要危险及其安全要求和措施，这些章节尽可能采取引用第

５、第 ６章和相互参见的方式叙述，因而大大减少了本标准的篇幅，避免了重复。
第 ６至第 １２章所给的例子是得到证明的解决办法，代表了标准制定时的安全技术工艺水平。考虑

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可用其他解决办法，但所提供的办法至少应达到同样的安全水平。

 范围

本标准的目的是要求凡涉及到纺织机械安全有关的任何人员都应该使用本标准，如纺织机械设计
人员、制造者、使用者、管理人员、安全员。
 本标准适用于纺织工业中有以下用途的所有机械和有关设备：

——纤维（短纤维和长丝）和其他原料制成纱线或无纺布（包括毡）的开、清、混、梳、梳理后的准备、
纺纱和其他工序；

——纱线卷绕、并捻、卷曲、变形工艺等以及机织和针织前的纱线准备工序；
——形成织物的机织、针织、花边织造以及其他的类似装置；
——编带、绳、缆、索、麻线、网等的编织，搓绳机的卷取框除外；
——纤维、纱线、织物、编织带、绳索等的准备、漂、染、印和整理及出厂整装；
——成品的匹染；
——经编、纬编的整理，包括袜类，但不包括成品的缝合（即缝纫）；
——机织、簇绒生产地毯的工艺。

 本标准不适用于以下用途的机械和有关设备：
——长丝人造纤维的生产，包括初次产品形成（如长丝筒子、短纤维包）；
——服装、家用及工业用纺织品的缝制及非织造布的针刺和压制；
——纺织成品的洗涤与干洗；
——用于维护纺织机械的机器（如梳针维护设备）；
——在 ６．１１中 ｅ）到 ｈ）类型的限切割装置。

 本标准适用于大多数的纺织机械，特别是用于 １１所列生产过程的所有机械与设备，包括能使单
元机或联合机自动操作的设备，但不包括机器间的运输装置。
 本标准不包括下列有关专用技术内容：

——机器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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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击；
——液压系统和元件；
——噪声；
——激光；
——离子放射；
——火；
——危险气体；
——爆炸；
——人类工效学；
——能量源的隔绝；
——正常运转期间的干预；
——压敏安全装置。
而且，它也不包括涉及在 ６．７．２，１２．１．１０，１２．１．１１，１２．２．２，１２．２．６，１２．２．８，１２．２．９，１２．２．１０和

１２．２．１１中处理高温染色机等的压力遏制的危险和技术措施。
 本标准主要应用于本标准发布后制造的机器。
 本标准的指导思想是以假设设计者已经完成了对机械的危险分析为基础的，以使其能够对机械安
全按照本标准的规定执行。
在上述很有限的条文中遵守要求如果认为是多余的，则背离这些要求时，应经过详细的危险评估，

对照本标准和设计评定认为是有理的，所有这些资料应记录在技术构成档案中并应保持在案以备客观
评定。

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有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５２２６．１—１９９６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通用技术条件（ｅｑｖＩＥＣ２０４１：１９９２）
ＧＢ５９５９．１—１９８６ 电热设备的安全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ｎｅｑＩＥＣ５１９１：１９８４）
ＧＢ５９５９．９—１９８９ 电热设备的安全 第九部分：对高频介电加热设备的特殊要求（ｎｅｑＩＥＣ５１９

２：１９８４）
ＧＢ１２２６５．１—１９９７ 机械安全 防止上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ｅｑｖＥＮ２９４：１９９２）
ＧＢ１２２６５．３—１９９７ 机械安全 避免人体各部位挤压的最小间距（ｅｑｖＥＮ３４９：１９９３）
ＧＢ燉Ｔ１５１９２—１９９４ 纺织机械图形符号（ｎｅｑＩＳＯ５２３２：１９８８）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１—１９９５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 １部分：基本术语、方法学（ｅｑｖＥＮ

２９２１：１９９２）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 ２部分：技术原则与规范（ｅｑｖＥＮ

２９２２：１９９２）
ＧＢ１６７５４—１９９７ 机械安全 急停 设计原则（ｅｑｖＥＮ４１８：１９９２）
ＧＢ燉Ｔ１６８５５．１—１９９７ 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 第一部分：设计通则（ｅｑｖＥＮ９５４１：

１９９４）
ＧＢ燉Ｔ１６８５６—１９９７ 机械安全 风险评价的原则（ｅｑｖＥＮ１０５０：１９９４）
ＩＳＯ９９０２：１９９３ 纺织机械噪声 测定纺织机械的声压水平和声功率水平——工程测量法

ＩＳＯ１１６９０．１１） 声学 低噪声车间设计的推荐做法 第 １部分：噪声控制策略

ＩＳＯ１１６９０．２１） 声学 低噪声车间设计的推荐做法 第 ２部分：噪声控制措施

ＩＳＯ燉ＤＩＳ１１６８８．１１） 声学 低噪声机械和设备设计的推荐做法 第 １部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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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５６３：１９９４ 机械安全 可碰触面的温度、设置热表面温度极限的人类工效学数据

ＥＮ５７４１） 机械安全 双手操纵装置

ＥＮ６２６．１：１９９４ 机械安全 第 １部分：减少由机器产生的有害质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对机器制造
商的原则和规定

ＥＮ８１１） 机械安全 防止下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

ＥＮ９５３１） 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固定式、可移动式）设计和安装一般要求

ＥＮ９８２１） 对流体动力系统和元件的安全要求——液压

ＥＮ９８３１） 对流体动力系统和元件的安全要求——气动

ＥＮ９９９１） 机械安全 手燉臂速度 人体各部分对安全装置位置的趋近速度

ＥＮ１０３７１） 机械安全 隔离和能量消散——防止意外起动

ＥＮ１０８８１） 机械安全 带或不带防护锁定的联锁装置 设计的一般原则和规定

ＥＮ１１２７．１１） 机械安全 火与爆炸 第 １部分：防爆和防护

ＥＮ５０１００．１１） 机械安全 电感防护装置 第 １部分：一般要求和试验

ＥＮ５０１００．２１） 机械安全 电感防护装置 第 ２部分：光电防护装置的特殊要求

ＥＮ６０４４７：１９９３ 控制电气设备的操作标准运动方向

ＥＮ６１３１０．１１） 机械安全 显示、标志和起动 第 １部分：视觉、听觉和触觉信号的要求

该标准待发布。

 定义

本标准采用了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１和 ＥＮ９５３中的定义及以下定义。
注 １：本章有定义的术语中所应用的极值均在附录 Ａ中标出。

 停机时间 ｓｔｏｐｐｉｎｇｔｉｍｅ
在发出停机信号之后，机器或机器部件到达静止状态所需的时间。

 进入时间 ａｃｃｅｓｓｔｉｍｅ
从最初暴露到触及危险部件所需的时间。

 爬行速度 ｃｒａｗｌｓｐｅｅｄ
机械零件或在制品的一种大大低于正常速度的直线或切向速度。它出现在特殊操作时，并在危险点

测量，其特征是具有一个速度极限和一个最大停止距离（见附录 Ａ）。
 缓行速度 ｒｅｄｕｃｅｄｒｕｎｎｉｎｇｓｐｅｅｄ
机械零件或在制品的一种大大低于正常速度的直线或切向速度，它出现在特殊操作时，并在危险点

测量，其特征是具有一个最大停止距离（见附录 Ａ）。
 防护栏 ｆｅｎｃｅｇｕａｒｄ
固定的防护装置，是在一定距离外设置的障碍以防进入危险区。它可以是直接固定在机器上，也可

以是单独竖立并固定在地面上，进入通路防护栏和机器之间这个区域由联锁门进行控制（见附录 Ａ）。
 包绕（缠绕） ｌａｐ（ｗｒａｐ）
在制品在机器的转动部件上的不希望发生的缠绕。

 正常操作 ｎｏｒｍ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生产加工的全过程，包括起动、随机清洁、故障消除（如：在制品的喂入和移去、起动、引头、加工监

视、质量试验、飞花的清扫、接断头）。
 特殊操作 ｓｐｅｃｉ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所有未包括在正常操作内的生产程序与操作。例如：设定、调整、大清洁、消除故障与维护保养，如移

去堵塞物或缠绕物（除纺纱、并捻与变形工艺机器以外）、重缝断裂织物、消除绳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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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机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纺织机械及辅助设备的组合。排列成一个整体的生产单元进行工作，受中心系统或分布式通联系统

的全面控制。
 自动机械与设备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ａｎ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机械与设备一旦起动，即由系统操作者控制其运转，而无须作更多的调控。
这种机器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包括在一个联合机中。自动控制可用于一台机器的操作程序，亦可

用于由固定位置的组成设备和可移动的设备，包括手动操纵装置（如接头装置、打结器）。

 危险一览表

特别选出的机械零件的主要危险列在第 ６章，纺织机械整机的危险列在第 ７至 １２章，并有相应的
安全要求和安全措施。
附录 Ｄ（提示的附录）对纺织机械的典型危险作了全面概述和说明。

 纺织机械通用安全要求和措施概要

本章主要以引用基础安全标准的形式概括叙述了纺织机械通用安全要求和措施，第 ６至 １２章中又
引用了这些安全要求和措施的条文。
 纺织机械“寿命”不同时期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给出的安全要求在机器的使用期适用。对于机器“寿命”的其他时期，如：
ａ）运输和交付使用。包括装配、安装，还包括调试；
ｂ）拆卸。就安全而论，还包括淘汰。
安全措施应按照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１—１９９５的第 ５章选择，其应用资料应按照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

的 ５．５．１中的 ａ）、ｂ）和 ｆ）的规定。
 电气设备

 安全要求通则
按 ＧＢ燉Ｔ５２２６．１中的安全要求，具体见表 １。

表 １ 机器电气设备安全要求

安全要求项目 见 ＧＢ燉Ｔ５２２６．１—１９９６的章节

电击 ６，１５，１８

过电流、超速和过载 ７，８

环境影响 ４，１３，１６

电磁兼容 ４，８，９

电压降低或电源中断后的重新起动 ７５

控制器件的操作、配置和标志 １０，１３，１８

手动操作的人类工效学 １０，１３

电缆和电线 １４，１５

附件和照明 １７

文件和操作手册 １９

试验 ２０

 控制系统和装置专用安全要求
安全要求见表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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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控制系统安全要求

项 目 引用条文

控制系统的设计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 ３．７

控制电路和控制功能 ＧＢ燉Ｔ５２２６．１—１９９６的第 ９章

控制接口 ＧＢ燉Ｔ５２２６．１—１９９６的第 １０章和第 １１章

可编程电子设备 ＧＢ燉Ｔ５２２６．１—１９９６的第 １２章

控制装置 ＧＢ燉Ｔ５２２６．１—１９９６的第 １３章

抗故障等级 ＧＢ燉Ｔ１６８５５．１—１９９７的第 ６章

控制器件 ＧＢ燉Ｔ５２２６．１—１９９６的第 １０章

安全信号、符号和标记 ＥＮ６１３１０．１第 ５章和第 ８章

控制装置的配置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 ３．６．７和 ３．７．８

驱动原理 ＥＮ６０４４７：１９９３

——与纺织机械控制系统安全有关的所有元件，即从信号的发送源到中断危险动力源的那些元件，
都应按照 ＧＢ燉Ｔ１６８５５．１—１９９７的第 ６章的 １类选择，控制系统本身与安全相关的元件应与 ２、３或 ４
类相符。必要时，还应遵守第 ６章到第 １２章中更高的等级要求。
应该认识到这些要求是在所设计、安装、使用的具有当代技术水平的纺织机械的环境要求和技术要

求之内。如果考虑到控制系统的其他技术，应重新评估等级的选择以获得相应的安全水平。
——控制系统应以适当的时间间隔进行检查，对于纺织机械，时间间隔应从生产周期开始时算起。

此外，如果生产周期超过 ２４ｈ，控制系统应每隔不到 ２４ｈ进行检查，这种情况适用于 ３类。需要操作者
在一开始进行检查时，应在操作手册中说明。
控制系统应按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 ３．６．７和 ３．７．８配置。
——为了能从主控制位置观察到危险区域，可以使用视镜、电视监视器和其他可视辅助手段，也可

以将主控制位置升高，使视野不受阻挡。
——为了使无防护的人有充足的时间转移到安全地带，在警告信号发生与实际起动之间应有 ３ｓ～

６ｓ的间隔，并且在危险点设置急停控制装置，第 ６～１２章中有规定时除外。
 起动和停车
起动和停车的安全要求和措施见表 ３。

表 ３ 起动和停车的安全要求

项 目 引用条文

起动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 Ａ１．２．３

意外起动 ＥＮ１０３７第 ５至第 ７章

与电源的隔离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 ６．２．２
ＧＢ燉Ｔ５２２６．１—１９９６的 ５．３，５．４

无意触摸引起的起动 ５．２．３ａ）
ＧＢ燉Ｔ５２２６．１—１９９６的 １０．６

从主控制位置观察危险区域 ５．２．３ｂ）

由未经许可的人进行的起动 ５．２．３ｂ）注 ２

生产过程中断后的自动再起动 ５．２．３ｃ）

动力源中断后的起动 ＧＢ燉Ｔ５２２６．１—１９９６的 ７．５
紧急停车 ５．２．３ｄ）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 ６．１．１
ＧＢ１６７５４—１９９７
ＧＢ燉Ｔ５２２６１—１９９６的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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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以下措施可以避免有关无意触摸造成的起动：
——控制开关按钮相对于周围表面稍微凹陷；
——控制开关有保护罩；
——控制开关多于一个动作（例如：压下并转动）；
——控制开关位于带铰链的盖板下面；
——控制开关在断开位置能够锁定；
——双按钮起动控制；
——能达到相当安全水平的其他措施。
ｂ）从主控制位置无法全部观察到纺织机械车间或整个生产线、以及邻近位置通信不便时，应附加

专用的钥匙操纵控制开关或类似装置（如可锁式隔离开关）以避免设备被未经许可的人员起动。
注 ２：“被未经许可的人员起动”意即机器被既不是受委托的也不是被指导过的人员起动。
机器无法被全部观察到的例子有：
——自动清钢联设备；
——连续式地毯染整线；
——非织造布生产线。
通信不便的机器，尤其是高噪声引起的例子有：
——粗纱机；
——织机；
——编带机。
ｃ）对于安装了自动消除生产故障装置的机器，应仅在防护装置和安全装置处于应有位置且起作用

时才能进行生产过程中断后的自动再起动。若有残余风险，应在重新起动前用适当的装置警告操作者，
报警装置应靠近危险区域安装。

ｄ）急停控制装置用作对残余风险安全防护时，应在相应的危险区域安装。
 对危险的预防措施
应采取使机器或机器的机构本身不产生危险的设计思想以尽可能地消除纺织机械产生的危险（如

利用气动管道输送代替开式帘子、利用气动开幅装置代替机械开幅辊）。
 机械方面的危险源

 设计
安全措施见表 ４。

表 ４ 通过设计减少风险

项 目 引用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条文

避免锐边、锐角和凸出部分等 ３１

为使机器达到内在安全，可借助于： ３２
——机械零部件的形状和相对位置

——操作力的限制（见 Ａ４）
——质量和速度的限制（见 Ａ１）
考虑设计规程、材料性能数据，一般还包括所有有关机械

设计与制造的各专业规则（如计算规则）
３３

应用零部件间的强制作用原理 ３５

 防护装置和安全装置
安全要求和措施见表 ５和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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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防护装置的安全要求和措施

项 目 引用条文

防护装置的选择（除本标准第 ６～１２章规定的以外）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 ４１
ＥＮ９５３第 ５章

防护装置的设计与构造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１—１９９５的 ４．２
ＥＮ９５３第 ６，７章

防护装置的固定联接 ＥＮ９５３，６．４．３和 ７．３

防护装置的配置１）（除本标准第 ６～１２章中规定的以外） ＧＢ１２２６５．１—１９９７的表 １和表 ４
ＥＮ８１１

防护装置的连锁（除本标准第 ６～１２章中规定的以外） ＥＮ１０８８第 ５章

栅栏防护装置 Ａ３

１）用于防护装置的安全距离应适用于所有正常操作的操作位置以及校正调节、维修工作和程序故障的消除。

表 ６ 安全装置的安全要求和措施

项 目 引用条文

安全装置的选择（除第 ６～１２章中规定的以外）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 ４．１

安全装置的技术特征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 ４．２．３
ＥＮ５０１００１第 ４章

安全装置的位置１）（除第 ６～１２章中规定的以外） ＥＮ９９９第 ５～７章

安全装置的连锁

——选择 ＥＮ１０８８，７４
——设计 ＥＮ１０８８第 ５和第 ６章

ＥＮ５０１００１，Ａ５，Ａ６和 Ａ８
电子感应保护装置

——选择２） ＥＮ５０１００１第 ４章

——安装 ＧＢ燉Ｔ１６８５５．１—１９９７的 ６．３
——用于激发时 ＥＮ５０１００１，附录 Ｃ

ＥＮ５０１００１，Ａ５
光电保护装置

——选择２） ＥＮ５０１００１第 ４章

ＥＮ５０１００２，６２和 ６３
Ａ２

——定位 ＥＮ９９９第 ６章

ＥＮ５０１００２，６４和 ６５
双手操纵

——选择２） ＥＮ５７４第 ５章

ＧＢ燉Ｔ５２２６．１—１９９６的 ９．２．５．７

压力传感安全装置
本标准不包括有关压力传感安全装置的专用措施或引用

标准

止动操作装置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１—１９９５的 ３．２３．３
ＧＢ燉Ｔ５２２６．１—１９９６的 ９．２．５．６

有限运动控制装置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１—１９９５的 ３．２３．８

１）用于防护装置的安全距离应适用于所有正常操作的位置以及校正、调节、维修工作和生产故障的消除。

２）类型的选择应与控制系统有关的安全元件的等级相符，见 ＧＢ燉Ｔ１６８５５．１—１９９７的 ６．２。类型 ２应用 ２级。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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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危险源

 电击
为防止电击，应按 ５．２．１采取措施。

 静电
静电是生产过程中偶然产生的（例如：梳理纤维），并能导致火花放电。
释放静电时合适的安全要求和措施有：
——在机器或设备的导电元件上设置有适当容量的接地保护导体；
——在机器上适当位置安装静电消除器；
——在操作手册中说明使用空调系统得到的最小湿度。

 流体动力系统及元件
安全要求和措施见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 ３．８、ＥＮ９８２第 ５章（液压）和 ＥＮ９８３第 ５章（气动）。

 高温

 热表面
纺织工业中按照用途的不同使用各种有热表面的机器或容器，这些热表面源于生产工艺需要加热

的部件（例如热辊或热板），或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甚至由于内含热的液体或蒸汽，使整个容器都是
热的。
应采取下列安全要求和措施：
纺织机械设计时应减少因接触或接近高温的机械零件或加工材料引起烫伤的危险。当机器零件和

加工材料的表面温度不超过附录 Ｂ规定的数值时是能够防止烫伤危险的，否则，工作区的热表面及其
相邻的通道应进行遮护、隔挡或防护。
由于技术原因通过设计无法提供完整保护时，应在机器上设置警示标记，同时，应在有关产品操作

手册中说明，对操作员进行培训并使用人体防护用品。
 热加工材料：液体或蒸汽
应采取下列安全要求和措施：
设计内部盛有热液体或蒸汽的机器或容器时，应防止由于液体飞溅或溢出引起烫伤的任何风险，包

括化学物（如液体中添加的亚硫酸氢盐）引起的热反应。
必要时，应选择下列措施以达到安全的目的：
——在添加化学药品期间限制温度；
——在添加化学药品期间限制液位；
——用间接蒸汽加热代替直接蒸汽加热；
——使用带有连锁门或盖的常压容器；
——门或盖的温度实行连锁；
——使用偏射装置或接受盘、溢流管等类似装置；
——把蒸汽控制装置或阀门安置在安全位置。

 降低噪声
本标准不包括有关降低噪声的专门措施，下列措施可作为一般的使用指南。
在机器设计的早期阶段，应该全面考虑给出噪声的值，噪声值可能和各种不同的机器元件的使用以

及所用的避免、消除、减少噪声的方法有关。在开发一种机器的过程中，应基于控制噪声的最新技术选择
合适的控制噪声的措施（见 ＩＳＯ１１６８８１）。低噪声车间的设计见 ＩＳＯ１１６９０１和 ＩＳＯ１１６９０２。
 激光
有关激光的危险本标准不作处理。

 电离子辐射
有关电离子辐射的危险本标准不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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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和物质
纺织工业中，加工、使用或排出的各种不同的材料和物质都能够通过接触、吸入或吸收而导致可预

见的风险。如灰尘、流体、气体、烟、有害蒸气等都有一定的毒性且有刺激作用。它们一般产生于纺纱准
备工序、浆纱、上蜡、漂白、染色和各种后处理工序。
为了减少可预见到的危险，应将纺织机械设计成：危险物质包括纤维微尘可以被密封或抽走（例如：

封闭整个机器、密封所有的门或罩壳和使用有负压的抽风排气系统）。对在正常操作时机器不能封罩起
来的情况，密封或排风装置应设在尽可能接近散发源的地方。
更进一步的安全要求和措施见 ＥＮ６２６１：１９９４的第 ６章。
机器制造商应在说明书中告知用户，哪些材料和物质有或没有专门的预防措施。
注 ３：当机器准备或能够合理地期望其加工或使用危险材料和物质时，以及可能发生材料和物质过度暴露时，应该

预见到其风险。

 火
本标准不包括针对火的专门措施，下列措施可作为一般的使用指南。
许多纺织工序（如纺纱准备、纺纱、织造、剪毛）都能够产生火，纤维的燃烧、飞花或纤尘均能引起火，

火主要是由棉花或韧皮纤维接触发热的轴承、金属杂质引起的火花、电火花及各种后处理工序中在制的
纱线和织物暴露于热表面、散热器或燃烧物时引起的。火可产生燃烧或使人处于有毒烟雾之中的风险。
纺织机械应设计并制造成能够防止火并且一旦产生火可以阻止并熄灭之。
可以选择下列措施，但本标准并不包括个别机器应用特殊措施的选择规范。
１）防止火的方法有：
——自动探测和去除金属杂质；
——使用防火花材料；
——建立维修保养制度，减少轴承过热；
——当机器停止时，把加工材料从热表面、燃烧器及散热器或它们的护罩上剥离下来。
２）一旦产生火，阻止并熄灭火的方法有：
——提供火焰和烟雾探测器，并和自动灭火器一起作为机器的主要随机件；
——在操作手册中应说明需要安装固定自动灭火器（如灭火系统）或在建筑物内放置手动灭火器。

 爆炸
本标准不包括针对爆炸的专门措施，下列措施可作为一般的使用指南。
一些纺织工序有发生爆炸的风险（如纤维中微尘或工序添加物的积聚、使用易燃溶剂传导或清洗、

使用燃气、工序中应用了挥发性化学反应等），爆炸能够导致严重的或致命的伤害。
纺织机械应设计并制造成能够防止可预见的爆炸风险。
减少微尘积聚的方法有：
——使用封闭式罩壳和排风换气系统，见 ５．３．２．８；
——操作手册中应给出有关清除微尘的时间安排以防止其积聚到危险量；同时也应给出车间内空

调系统失灵时的预防措施。
防止和阻止由易燃液体产生易燃气体的风险的方法见 ＥＮ１１２７１第 ６章和第 ７章。

 人类工效学
关于人类工效学的危险本标准不作处理。
遵守人类工效学原理的安全要求见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 ３６。

 特殊操作
特殊操作（如维护保养、修理、调试、安装、排除工序故障等）经常导致不同于正常操作情况下发生的

风险。
安全要求见表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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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特殊操作的安全要求

项 目 引用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条文

有关手动操作原则 ３．７．８

控制和操作模式的选择 ３．７．９

特殊操作的控制模式 ３．７．１０

在特殊操作过程中接近危险区 ４．１．４

应尽可能将调节、润滑和维修点置于危险区之外。
应将机器设计成：在任意位置，对机器进行调节、维护、修理、调试、清洗、伺服操作和排除工序故障

时，机器应停止并且整个和所有原动力危险源隔开。
如果这些工作不能在机器停止时进行，应使防护装置和安全装置保持在工作状态，否则，应采取下

列措施中的一个：
ａ）应提供整个与机器分开的用手操作机器或部件的装置（如手轮、手柄）；
ｂ）除第 ６～１２章中有说明外，止动操作控制或三步控制应带有爬行速度（见附录 Ａ，表 Ａ１）。这个

控制的释放应相当于一个 ０类或 １类急停（见ＧＢ１６７５４）。应采取一种方式使这些操作位于一个能观察
到所有危险点的地方；
注 ４：三步控制操作和止动操作形式相似。用一个轻微的力按下控制触发按钮机器就可以起动；当释放按钮或用一

个大力按一下按钮，机器就停止。

ｃ）当执行所提供的有限运动控制装置时能够实现机器或部件的有限运动。除第 ６～１２章中有说明
外，每步动作都应是最小的且不大于 １００ｍｍ。应采取一种方式使这些装置位于一个能观察到所有危险
点的地方；

ｄ）急停装置结合缓行速度可达到如 Ａ１、Ａ２的停止距离，急停装置应位于每个危险区的范围内；
ｅ）在调节、维护、保养、安装和修理期间，提供临时防护装置（如罩、壳、栅栏防护装置）把危险区域

防护起来。
只有通过模式选择器（见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 Ａ１．２．５）才能触发特殊操作装置。
在制造者的说明书中应说明特殊操作的正确工序和预防措施，以及残余风险和对付这些风险需要

对操作者的专业培训。应特别指出，必须由权威批准的经专业培训过的人员进行那些特殊操作。
 进入操作位置和伺服点
安全要求和措施见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 ６．２．４。
有时，如每周不到一次，需要进入比较高的位置，在操作手册中应说明需要用户提供可移式平台或

梯子。对于每周多于一次频繁进入的地方，应提供固定平台或通道。
应对机器上的梯子采取措施以确保安全，如果必须进行操作且操作增加了风险，这时不推荐使用梯

子。
 陷入危险时的躲避和援救措施
安全要求和措施见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 ６．１．２。
安全释放时有附加伤害残余风险的地方，应在操作手册中说明正确的营救办法（如提供能够容易拆

卸轴承的专用工具、有反转措施、有移离元件的方法、有压力释放装置或液压、气动系统的手动操纵阀）。
 残余风险
应告诉且警告用户在第 ６～１２章中提到的残余风险。
安全措施见表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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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防止残余风险的安全措施

项 目 引用条文

告诉且警告用户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１—１９９５的 ５．５
一般要求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 ５．１和 ５．２
机器上的说明 １４．２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 ５．３和 ５．４
随机文件、操作手册 １４１

ＧＢ燉Ｔ１５７０６．２—１９９５的 ５．５

 纺织机械特殊零部件的危险及其相应的安全要求和措施

 驱动和传动罩
驱动和传动罩壳一般是用作机器传动装置的防护外壳，这些驱动和传动装置组合在一起可用于由

许多相同的生产部位组成的复合机（如细纱机）或用于一系列相关的加工部件（如起绒机）。罩壳一般位
于纺织机械的端部或侧面。
危险：
机械危险来自运动中的传动件，包括皮带、链、带轮、滑轮、齿轮，尤其是缠绕、吸入和卷入的危险。
风险：
在特殊操作中的偶然接近，会导致高概率的严重伤害。
安全措施：
对运动件应提供固定的或可移动的封闭式防护装置（见 ５．３．１．２条）。
所有下列对机器适用的措施应予以采用：
ａ）固定的驱动和传动防护罩应按 ５．３．１．２的规定作紧固；
ｂ）在需要作特殊操作的场合（如对工艺控制作检查和调节），机器的设计应遵循在不打开驱动和传

动罩壳的情况下仍能进行特殊操作的原则，否则设计应遵循 ｃ）、ｄ）、ｅ）的有关要求和规定；
ｃ）不能按 ｂ）要求做到的场合，或驱动和传动罩壳的门在正常情况下必须打开时，则驱动、传动和罩

壳门打开的动作必须实行联锁；
ｄ）在用某种装置（如模式选择器）去跨越联锁装置，以便在罩壳和罩壳门打开时能进行特殊操作的

场合，必须提供附加措施（见 ５４）。
——在按 ５４要求提供止动操作装置的场合，这个装置必须安装在一个能观察到所有的危险部位

的位置，并且在停止时间内操作者不能到达危险部位；
——在提供缓行速度装置的场合，这个装置的操作机构应安装于能观察到所有危险部位的位置，并

且必须在靠近罩壳内危险部件的部位设有急停控制器。
在特殊操作中，也可提供用手动操作的柄或曲柄来代替，这样，用手操纵就可以开动机器。
ｅ）在操作说明书中应列入对所提供的跨越装置的特殊操作方式的参考示例，上述要求可参考 ５．４

的最后一段。
 有特殊危险的机械零部件
装有切削刀具、金属针布、弹性梳理针布、针、销、钉、栓钉（包括打手、罗拉锡林、输送帘子和类似的

危险零部件）的机件，在机器上是经常可见到的，如开包机、棉箱给棉机和其他纤维开松机、除杂机、喂给
机。
另外，还包括位于上述特殊危险机件输入部位的喂给罗拉，不管是光罗拉、沟槽罗拉，还是带齿的罗

拉。
危险：
机械的危险，来自于打手、罗拉、锡林、输送帘子等，尤其是缠绕、吸入、卷入及严重擦伤等危险，特别

当这些机件停机时间较长时。

１１

﹩﹣燉—



风险：
在正常和特殊操作中，偶然的接近，尤其是在清除毛状废物和阻塞物时，会导致高概率的严重或致

命的伤害。
安全措施：
所有下列对机器适用的措施应予以采用：
ａ）为了防止与危险机件接触，应该采用封闭式防护装置（如罩、壳等，见５．３．１．２）。其间隔距离可用

ＧＢ１２２６５．１—１９９７的表 ２来代替表 １。
固定封闭式防护装置应该仅用于重大修复时必须接近的场合。
可移动封闭式防护装置应该联锁，当最长的停止时间（通常在取出加工材料时）超过进入时间的场

合，应该提供措施来保证，在所有的原运动的危险机件已经处于停顿状态之前，不能打开或移去可移动
的封闭式防护装置，例如一个带防护锁的联锁装置与一动作传感器相结合便能达到此目的。防护锁装置
即使在控制系统或动力源失效时仍应起作用。制动器能很有效减少停机时间，但不能用来代替带防护锁
的联锁系统；

ｂ）喂给棉箱以及输入口、输出口、视察窗和其他通道应作的防护措施：
——其位置的设置应能防止接近危险机件，即从开口边缘到运动部件的距离应按 ＧＢ１２２６５．１中

表 ２的规定；
——在开口内装上棒或条状栅栏，则允许操作工具接近。棒之间的距离应该能防止手或手指接近危

险区，见 ＧＢ１２２６５．１—１９９７中表 ４；
——应安装一个具有防护锁的联锁防护装置来盖这些开口，除非在进入时间总是超过停止时间的

情况下，不带锁住功能的联锁防护装置才可以使用；
ｃ）喂入罗拉位于特殊危险机件的输入部位或很靠近它时（如开片机），应借助封闭防护装置作安全

防护（如固定管式防护装置）。通道的开口应符合 ＧＢ１２２６５．１—１９９７的表 ４的规定。在封闭防护装置

（例如通道）中的可移动板或门应该与防护锁实行联锁，只有在板和门是联锁的和进入时间超过喂给罗
拉的停止时间的情况下才可不实行联锁。

ｄ）对在特殊操作（如维修、调整、设定、排除工艺故障）中起动特殊危险的机件时的要求见 ５４。
ｅ）在按 ５４装有模式选择器的场合，应使机器在停顿下来之前不可能改变原来的模式。
ｆ）有关控制系统与安全相关的部分（见 ５２２），对于特殊危险机件作防护的联锁机械的要求，可选

择 ３或 ４级的有关规定。
 一般不需要安全措施的机械零部件
在纺织机械上有许多零部件，它们通常是设计成具有低概率的轻微伤害（见 Ａ４）。
例如：
——细纱机和捻线机锭子；
——在气流纺纱机、捻线机和变形丝机上的喂入罗拉；
——在变形丝机上的假捻装置；
——梳理机后道工序的精梳和纺纱准备上的喂给装置；
——翼锭粗纱机（不是搓捻式粗纱机）、针排式细纱机或捻线机上的锭翼；
——环锭细纱机和粗纱机的牵伸系统，包括输出罗拉；
——经编机和圆型纬编机的输纱器、喂纱器；
——针织机上的针和沉降片；
——圆型针织机上的输线装置、导纱器、提花装置、计数装置；
——络纱、并线、捻线和变形丝机上的导丝器；
——其他类似的机器零件。
危险：
机械的危险，来自上述零件的危险与接近有关，尤其是缠绕、卷入、吸入、碰撞和擦伤、磨伤的危险。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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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操作中的频繁接近，只要操作者的体力能抵御运动零件产生的作用力或它的质量和速度，那
么导致的是低概率的轻微伤害（例如：操作者能用手停住运动机件，或者操作者不需用太大的力就能缩
回，或者压伤力是很小的）。
安全措施：
当正确的操作方法在产品说明中已作叙述和提示后，谨慎、小心已足可取得安全的保证，特别要注

意头发的保护和穿着紧身衣服。
 罗拉
成对的或成组的转动罗拉、靠近固定的机件而旋转的罗拉、表面包覆有毛毡或其他材料的罗拉和粗

糙表面罗拉，在许多纺织机械可以找到，特别在前纺、织造准备、漂白、印染和后整理设备上。
注 ５：“罗拉”术语包括：导辊、解卷罗拉、扩幅辊、印染辊筒、辊筒、烘筒、轧光辊，它们是直接传动的或者通过罗拉表
面与运动的毛毡、衬布或包覆材料之间的摩擦力带动的。这就意味罗拉对操作者具有危险，除非罗拉的转动能
非常容易被手握住制动。为了简明起见，“包覆材料”这一术语在本章的后面部分中用来表示支撑毛毡、衬布和
其他包覆。

危险：
机械危险：来自罗拉，特别是缠绕、卷入和磨伤、擦伤的危险。
风险：
来自正常操作中接近罗拉时，尤其是当机器起动时，对加工织物进行平整和剥边操作时；以及特殊

操作中的接近罗拉，尤其是在除杂，清除纱头、棉卷或布匹上的毛状废料以及生头时会导致高概率的严
重或致命的伤害。
安全措施：
所有适用于机器的下列措施应予以采用：
ａ）可通过采用罗拉之间的适当的间隔来防止手指、手、手臂和腿的卷入，任何一对相反转动的罗拉

之间的间隔及任一对同方向转动但有不同圆周速度和包覆材料的罗拉之间的间隔，应在 １２０～１５０ｍｍ
之间，或大于 ５００ｍｍ。

ｂ）防止头和身体的卷入
在罗拉之间的间隔很大的场合（如某些生产线中的烘燥滚筒），当隔距小于 ５００ｍｍ时，存在头和身

体被卷入的风险，这种场合不应用罗拉隔距作防护措施。
ｃ）罗拉间卷入点的保护措施（见 ５．３．１．２）
不能遵照 ａ）要求的场合或符合 ｂ）的情况，应该提供下列防护和安全装置：
——固定的封闭防护装置，防护范围中作为加工材料通道的开口，其尺寸应按照 ＧＢ１２２６５．１的规

定。危险区的位置见图 １。
单位：ｍｍ

ａ—卷入区的开始位置

图 １ 危险区的位置

——靠近卷入点的固定钳口防护装置（如：钳口防护装置具有图 ２中的一种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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